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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凌微电子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披露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泰凌微电子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独立

董事、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治理结构，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，明确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等方

面的职责权限，建立了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。公司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内外部环

境情况，认真贯彻落实监管要求，持续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，在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的

所有重大方面均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。2024 年公司将根据外部监管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内部的发展需

要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做好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工作。 

 

二.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

1． 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

√是 □否  

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：新上市 

 

2． 具体情况说明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出具的《关于同意泰凌微电子（上海）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1450 号），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

通股 6,000 万股，并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。 

根据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7 号—年度报告相关事项》第二章第三条（二）规定：“新

上市的上市公司应当于上市当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，并在上市的下一年年报披露的同时，披露内控评价

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。”公司属于新上市公司，因此未披露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公司将在披露

下一年年度报告的同时，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 

 

 

董事长（已经董事会授权）：王维航  

泰凌微电子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4年 4月 2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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